光华法学院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过程管理实施细则


为加强过程管理，结合本学院实际情况，根据《浙江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浙大本发〔2018〕5号），特制订以下实施细则。
1、 组织机构
1.成立“科创”训练指导小组。由各研究所所长及学院分管学工的书记，分管教学的院长组成，统领、指导学院本科生“科创”训练项目实施；
2.成立专家组。由各研究所中级以上职称，有丰富指导经验的老师，3人以上组成，负责各类项目的立项、中期、结题等检查验收事宜。
[bookmark: _GoBack]二、过程管理
1.申报管理
（1）项目申报人为我校全日制在校本科生（一年级、毕业班除外），可采取个人或团队形式申报，团队不超过 3人（创业训练、创业实践项目不超过 6 人），每位学生每学年度只能申报一个项目。
（2）往年已经获得立项的学生或团队，当年只能申报高一等级的项目，未按期结题的学生或团队不得再次申报项目。其中“未按期结题的学生或团队”，包含延期类、申请终止类、无故终止类。
（3）每个项目均应聘任 1 到 3 位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指导教师，导师可以是校内外教师或专家，每位指导教师每学年度指导项目数不得超过 3 项。
2.指导教师
一般为本院中级以上职称教师，具备指导本科学生进行基础科学探索与研究，培养科学素养的能力。
3.评审立项
（1）学院（系）组织专家对申报的项目进行评审，根据学校分配的名额将评审结果报本科生院。
（2）校级及以上项目，评审结果经学校专家委员会审核、公示后，学校正式发文公布立项。
4.日常考勤
（1）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不超过一年（国创创业实践项目原则上不少于2年），且必须在项目申报人毕业离校前完成。
（2）规范项目记录
统一领取院（系）《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记录本》，认真做好项目实施记录，指导教师批阅，并给予书面意见及是否同意验收。
5.中期检查
形式与要求
学生统一填报中期检查表，院（系）安排对项目内容、进度、阶段性成果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中期检查，并提出意见和措施。
6.经费管理
经费监管
（1） 经费由学院统一管理，学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票据经指导教师或院（系）负责科研训练项目的教务员确认签字后，在计财处报销。
（2）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经费专款专用，主要开支有材料费、印刷费、资料费、邮寄费、交通费、差旅费、评审费等。
（3） 经批准立项的项目经费原则上先下拨项目经费的 50%，通过中期检查后下拨余下经费。
三、项目成果要求
国创、省创、校SRTP项目验收前务必应至少有1项下类成果：论文成果、获奖成果、评议鉴定成果、推广成果、论著成果、专利成果、经济效益、知识产权（产品、软件等）、与“毕业论文（设计）”或学科竞赛等其他学习环节结合情况。
四、结题验收
1.结题组织
学院教育教学中心负责按照本科生院的要求对学生进行结题资格审核。结题一般采用答辩方式进行。
2.结题答辩及成绩评定
    由院（系）统一组织答辩。由7个研究所所长轮流组成答辩小组，每个答辩小组设组长1名，根据现场答辩情况，结合指导教师项目实施记录书面意见及其他相关材料，给出验收成绩（优秀、良好、中等、合格或不合格）。
五、政策保障
1.通过立项、中期检查、结题的项目，可记第二课堂相应学分[具体参照《浙江大学本科生第二、三、四课堂学分管理办法（试行）》（浙大发本〔2017〕61 号文件）。
2.由项目负责人申请，指导教师同意，学院（系）专家组审核可替代（部分替代）与专业教学相近的实验或实践课程，获得相应学分,或在项目研究基础上转化为毕业论文（设计）课题，进行毕业论文（设计）工作。
3.学院鼓励项目研究成果转化，如发表论文、申请专利、申请技术成果鉴定、研制产品、推广软件等。
4.对于指导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的教师的奖励，按照学院奖励、津贴管理办法执行。
5.对于资助项目，如提供虚假成果（抄袭、剽窃他人成果等），或成果与原合同课题不符，或逾期不能完成科研任务，或使用经费中弄虚作假，甚至严重违反本经费使用规定，将视情况追回全部或部分资助经费，严重者给予纪律处分；对于指导教师，不再给予工作补贴，并予以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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